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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仁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关于做好当前

医疗服务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省疫情防控领

导小组近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医疗资源准备，

科学配置医疗力量，提升医疗服务能力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

和日常医疗服务保障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

综合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

知》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的通

知》《关于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《关于以医

联体为载体 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《关于做好当前发热门诊有关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强核酸

采样点设置管理 确保满足群众检测需求的通知》《关于有

序做好方舱医院相关医疗工作的通知》，和省疫情防控办

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意

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》等指导性

文件要求,不加码、不走样，不折不扣、精准科学精抓好优

化措施的落实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医疗资源准备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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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强发热门诊建设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设置发

热发热门诊，并向社会公布发热门诊地址、24 小时接诊电

话等信息，满足发热患者就诊需求。发热门诊设置、管理

和扩容不再执行“三区两通道”标准，符合环境相对独立、

通风良好，分核酸检测阴性诊疗区、核酸检测阳性诊疗区、

缓冲区即可。发热门诊坚持“应设尽设”“应开尽开”原则，

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，不得随意停诊，不得拒诊阳性感

染者。出现阳性感染者后，对所涉及科室即消即开，不得

影响正常诊疗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医疗集团、中医院、仁德

综合医院、光明眼科医院）

2.优化核酸检测服务。保留建城区范围原有 11 个便民

核酸检测采样点，各乡镇可保留乡镇卫生院核酸检测采样

点，为有核酸检测需求的居民提供核酸检测服务。由医疗

集、中医院负责采样，属地乡镇、街道办选派人员负责扫

码转运，按原有流程送至医疗机构核酸检测实验室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、医疗集团、中医院）

3.保留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。保留弘文集中隔离医学

观察点，设置隔离房间 588 间，由人民医院管理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医疗集团人民医院）

4.加强方舱医院（亚定点医院）建设。分别由人民医院

和中医院专业医疗团队接管方舱医院两个病区，主要收治有

住院需求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、普通型确诊病例，患者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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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性发作期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等基础性疾病和精神

疾病。同时，严格不探视、不陪护闭环管理制度，确需陪护，

陪护人员要固定，期间严格防护、严禁外出。如患者出现病

情进行性加重，立即转到定点医院集中救治。

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需求，随时抽调小峪医院、王

坪医院等民营医疗机构医护力量，充实方舱医院（亚定点

医院）医疗队伍，确保患者应收尽收、应治尽治。同时，

强化方舱医院医护人员 1 天 1 检、健康监测、全程疫苗接

种和个人防护等闭环管理措施，加强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，

关心关爱一线人员。（责任单位：卫体局、医疗集团、中医

院、各相关医疗机构）

5.提升定点医院救治能力。确定医疗集团人民医院为

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。同时按要求全省二级以上公立综

合医院全部设置感染性疾病科，符合“三区两通道”标准。

重症床位数要达到总救治床位数的10%,并配备重症监护仪

器设备，满足高流量氧气供应。主要收治重型、危重型确

诊病例和合并严重呼吸系统、心脑血管系统、肿瘤等基础

性疾病患者。严格不探视、不陪护管理制度，做好医患双

闭环管理。如患者病情严重，必要时可申请转诊上级医疗

机构。（责任单位：卫体局、医疗集团）

（二）防护物资和试剂药品储备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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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强防护物资储备。按照满足 3 个月使用量和医疗

机构院感防控的要求，足量采购防护物资、除加大 N95 口

罩、面屏、护目镜等常规使用防护物资储存量外，充分考

虑阳性患者常规临床治疗时所需要的防护物资，如阳性患

者手术时医务人员使用的负压头套等，也应提前做好储备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医疗集团、中医院、各相关医疗构）

2.加强检测试剂和抗原试剂盒储备。建立与核酸检测

试剂和抗原试剂盒供应单位之间的多渠道采购机制，按照

满足 3 个月使用量要求，在部分供货单位发生供应短缺时，

及时切换到备用渠道进行补充。（责任单位：医疗集团、中

医院、各相关医疗构）

3.加强临床用药储备。要加大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

药物（如退烧药、止咳化痰药、清热解毒药等）采购力度；

对《新冠肺炎临床诊疗方案（第九版）》推荐的药物，要全

部纳入常规采供目录；提前储备冬季高发呼吸道传染病如

流感等的治疗药物；同时，充分考虑儿童患者的临床需求，

相关药品优先纳入采购目录。（责任单位：医疗集团、中医

院、各相关医疗构）

（三）重点人群健康情况摸底和分类管理方面

建立医疗集团--乡镇卫生院--村卫生室--村（社区）

网格员联动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家庭签约医生“健康守门

人”的作用，完善网格内心脑血管疾病、慢阻肺、糖尿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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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性肾病、肿瘤、免疫功能缺陷等疾病人群的健康信息，

做到一人一档、分类服务。同时，强化村（社区）和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共享，加强网格内隔离人员、一线工作

人员的关心关爱和心理疏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镇（街道办）、

村（社区）、医疗集团各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）

（四）疫苗接种方面

按照《全省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》，

坚持应接尽接和“政府找人、行业动员、卫生打苗”工作

要求，由各乡镇、街道办精准摸清 60 岁以上目标人群底数，

并建立目标人群台账。

卫生局、疾控中心要加强接种禁忌判定等业务培训；

指导各接种点严格按照“三查七对一验证”和预防接种工

作规范进行接种；按照“四有”要求做好医疗保障，并建

立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争议处理机制。

医疗集团、中医院负责优化接种服务，设立老年人绿

色通道、临时接种点、流动接种车等，将疫苗接种与绩效

考核相结合，确保 2023 年 1 月底前两个 95%（60-79 岁符

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

95%）和三个 90%（80 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次接种率达到 90%，

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

90%）目标实现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、卫体局、

疾控中心、医疗集团、中医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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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医疗机构要坚决把思想和行

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，进

一步提高责任意识，优化就诊流程，做好日常医疗保障服

务。

（二）认真抓好落实。各相关医疗机构要立即组织制

定本单位的具体实施方案，进一步明确任务、细化责任。

要定期开展自查，及时发现风险隐患，补齐短板弱项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指导。各医疗机构要针对性地开展工

作人员政策培训，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，营造科学

防治的良好氛围。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

指导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


